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51172523T000008752088-市级科教文专项资金

	预算单位
	渠县青龙镇中心学校

	项目类型
	行政运转

	项目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
常年项目）
	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《达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市级科教文专项资金的通知》达市财教[2022]66号和渠财科教[2022]254号文件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因素法
	£项目法
	据实据效
	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根据《达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市级科教文专项资金的通知》达市财教[2022]66号和渠财科教[2022]254号文件精神指示

	
	使用范围
	学校全部用于教育教学日常活动正常开展，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全面发展，努力搞好学校素质教育，丰富学生课外活动，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。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乡村学校日常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。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度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15万元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15万元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促进教育事业发展，改善办学条件，保障教育教学正常运转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改善办学条件的数量
	＝
	1
	处
	30
	1处

	
	
	质量指标
	公用经费安排资金准确率
	＝
	100
	%
	10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及时拨付率
	＝
	100
	%
	10
	100%

	
	
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促进教育事业发展，改善办学条件
	定性
	良
	　
	10
	良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培养学生为祖国做出更大贡献
	定性
	良
	　
	10
	良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家长、学生、社会对学校满意度显著提升
	≥
	90
	%
	10
	满意度90%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公用经费安排的金额
	＝
	150000
	元
	10
	150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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